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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２２〕７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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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宣布失效和

决定修改部分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

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 ３７２

号）要求，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司法厅对部分省政府及省政府办

公厅制发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（以下简称省政府规范性文件）进行

了清理。经省政府同意，决定宣布失效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 ５０

件，今后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；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

５ 件，修改后继续有效。现将上述清理结果予以公布。

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—１—



附件：１ 宣布失效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５０ 件）

２ 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５ 件）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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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１

宣布失效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５０ 件）

序号 文件名称 文号

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 浙政发〔２００１〕６１ 号

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
制度的通知

浙政发〔２００３〕２６ 号

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
的意见

浙政发〔２００５〕４３ 号

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建设项目用地
管理的通知

浙政发〔２００７〕５３ 号

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
方案和办法的通知

浙政发〔２００８〕４２ 号

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审批有
关事项的通知

浙政发〔２０１０〕１４ 号

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退役士兵职业技能教育培
训工作的意见

浙政发〔２０１０〕３６ 号

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意见 浙政发〔２０１１〕９１ 号

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计工作的
意见

浙政发〔２０１２〕７１ 号

１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的
通知

浙政发〔２０１４〕１９ 号

１１
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军区关于批转省人力社保厅
省军区政治部浙江省军人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施办
法的通知

浙政发〔２０１４〕２５ 号

１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
意见

浙政发〔２０１５〕８ 号

１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
树等行为的通知

浙政发明电〔２００４〕４７号

１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铁路无人看守
道口管理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１９９７〕１２１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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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规
范革命烈士报批工作意见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０３〕１００ 号

１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完善被征地农民社
会保障工作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０５〕３３ 号

１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老龄办等部门关于加
强老年电大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４４ 号

１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建设厅省民政厅省财政
厅关于实施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０６〕９２ 号

１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村经济合作社
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０８〕６８ 号

２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电资源开
发管理工作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０８〕７９ 号

２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储备成品粮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０〕１０７ 号

２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安监局关于工矿企业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意见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０〕１１０ 号

２３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浙江省对
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（阿拉
尔市）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０〕１１７ 号

２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大学毕业生
从事现代农业的若干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０〕１４１ 号

２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突发事件应
急短信发布工作暂行办法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５８ 号

２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
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１１５ 号

２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卫生室管
理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１２２ 号

２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
关工作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１〕１４４ 号

２９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浙江省对
口支援西藏那曲地区（那曲、比如、嘉黎三县）项目
管理办法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２９ 号

３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培育和规范浙江
网上技术市场的若干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９９ 号

３１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改委关于浙江省对
口支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项目管理暂行
办法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１１１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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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危险化学品
管理工作职责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１２３ 号

３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体育工
作的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６３ 号

３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避灾安置场所规范
化建设的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０８ 号

３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 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２０ 号

３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税收征管保障工作
的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４５ 号

３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建设项目环
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管理办法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４〕８６ 号

３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永久基本农
田划定和保护工作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５４ 号

３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
务工作的实施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８３ 号

４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庄规划设
计和农房设计工作的若干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８４ 号

４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技术市场体
系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９６ 号

４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进一步加强
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１０４ 号

４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突发事件预
警信息发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１１６ 号

４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扶持木雕根雕石刻产业
传承发展的指导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１２１ 号

４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农房建设管理
的实施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６９ 号

４６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促进影视产业繁荣
发展的若干意见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８８ 号

４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贯彻“十三
五”市场监管规划实施方案的通知

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８〕２２ 号

４８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水利厅关于划定杭嘉湖
地区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及明确控制目标意见的通知

浙政办函〔２００４〕３ 号

４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水利厅关于划定甬台
温地区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意见的通知

浙政办函〔２００５〕３ 号

５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高速公路
建设的通知

浙政办函〔２０１２〕３１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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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决定修改的省政府规范性文件目录（５ 件）

一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省属企业经营投资资

产损失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浙政发〔２０１５〕２０ 号）：将第二

十一条中“处理方式包括警示谈话、通报批评、扣减绩效年薪和相

应任期激励收入（奖金）、降职、免职和辞退”修改为“处理方式包

括组织处理（通报批评、诫勉、停职、降职、免职、辞退等）、扣减绩

效年薪和相应任期激励收入（奖金）”。

二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房改造建设示范村工

程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２〕１３５ 号）：将第一部分第一点中“坚持以

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按照深入推进新型城市化纲要要求，以深化内

涵和提升水平为核心，以建设生产发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、自然

人文特色彰显的农村新社区为目标”修改为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目标”；

将第一部分第三点中“全省共启动建设示范村 １００ 个左右。到 ２０１７

年，全省力争建成 １０００ 个左右规划设计一流、质量安全一流、风貌

特色一流、生态环境一流、社区管理一流的农房改造建设示范村”修

改为“全省每年启动建设示范村 １００ 个左右。到 ２０２７ 年，全省力争

建成 ２５００个左右规划设计一流、质量安全一流、风貌特色一流、生

态环境一流、社区管理一流的农房改造建设示范村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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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火灾高危单位

消防安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３〕１５７ 号）：将“公

安机关消防机构”统一修改为“消防救援机构”；将第三条第一款

修改为“本规定所称火灾高危单位，是指下列发生火灾事故容易

造成群死群伤的单位”；将第三条第十项修改为“建筑总面积大于

５ 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”；将第三条第十一项修改为“建筑高度

超过 １００ 米的高层公共建筑”；将第四条第二款“公安机关”修改

为“消防救援机构”，并删去“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消防机

构负责实施”；将第五条第十三项“具有资质”修改为“符合从业条

件”，增加“按照有关规定，将自动消防设施、消防物联设备的监控

信息实时传输至全省统一的消防数据应用平台，及时将单位消防

安全自主管理情况录入全省统一的消防管理系统”作为该条第十

六项；将第七条第二款“纳入社会信用服务体系”修改为“作为信

用评级、风险评估的参考依据”；将第十条“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及

有关部门要鼓励、引导火灾高危单位参加火灾公众责任保险”修

改为“火灾高危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参加火灾公众

责任保险”；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“火灾高危单位由消防救援

机构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中确定，并向社会公布”。

四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农药废弃包装

物回收和集中处置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５〕８２ 号）：将

第四条中“协调落实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点”删去；将第五条第一

款修改为“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药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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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包装物回收、归集和运输工作的组织、指导和服务；指导建立农

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体系，合理布设县乡村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

（点），明确管理责任”；在第七条第一款中“台账资料应当至少保

存 ２ 年”后面增加“鼓励建立回收电子台账”。

五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地质灾害综合防

治工作的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２０１７〕２５ 号）：将“国土资源部门”统一

修改为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”；将第二部分第三点第 １ 小点中“市

县乡三级政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要编制应急预案”修改为“市县

乡三级政府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重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要编制

应急预案”；将第二部分第四点第 ２ 小点中“全面完成县（市、区）

１∶ ５００００农村山区地质灾害调查评价，”删去；将第四部分第一点

中“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”修改为“省地质灾害应急

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”，并删去“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府要组建强有力

的工作班子，按照‘除险安居’三年行动要求，结合当地实际，编制

具体实施方案”；将第四部分第二点“省国土资源厅”修改为“省自

然资源厅”，“省农办（省扶贫办）”修改为“省农业农村厅”，“省民

政厅”修改为“省应急管理厅”，“省地勘局”修改为“省地质院”；

将第四部分第四点中“和‘除险安居’三年行动的宣传”删去。

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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